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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话 

粤语 
 

 

 

 

简介 

 
黄浩然律师拥有超过 20年的公司法律实务经验，长期协助来自

不同司法管辖区的客户提供多元化的法律服务，涵盖股权和债

务融资、投资、企业重组、合资、收购及并购等业务，协助客

户因应不同阶段的商业需求与挑战。从企业上市前的投资阶段

起，黄律师便全程参与并协助客户完成在香港联合交易所的上

市申请。上市后，他持续为客户提供法律服务，包括监管合规

以及透过配售、供股及公开发售等方式进行二级市场募资。除

了协助客户实现公开上市之外，黄律师亦代表上市发行人处理

分拆和私有化事务。 

黄律师常于企业交易的初期阶段提供法律咨询，协助客户规划

并建立最具效益的交易架构，以符合法律及监管层面的要求，

确保交易得以高效、稳妥推进。在公开收购方面，他亦定期就

《收购守则》的相关规定向客户提供法律意见。他与监管机构

保持持续沟通，即时掌握监管领域的最新动向，为客户提供前

瞻性的法律建议。 

在加入陈冯吴律师事务所有限法律责任合伙之前，黄律师已在

礼德齐伯礼律师行担任合伙人超过 15 年。 

 

代表性法律案例 

 
• 为国际娱乐有限公司就其向 Digiplus Interactive Corp.

（入选《财富》东南亚 500 强）发行本金总额高达 16

亿港元的可转换债券提供法律意见，该交易涉及《收

购守则》下的清洗豁免及特别交易。 

• 为宏安地产有限公司就其与由 Angelo, Gordon & Co., 

L.P. 间接管理的有限合伙企业组成合资项目提供法律意

见，双方初步承诺的总投资金额约为港币 2.91 亿元，

以收购及持有“旭逸酒店•旺角”。 

• 为宏安地产有限公司就其向由 Angelo, Gordon & Co., 

L.P. 间接管理的有限合伙企业出售两家合资公司的 20%

权益提供法律意见，交易金额约为港币 8,700 万元。 

• 就宏安地产有限公司与由 Angelo, Gordon & Co., L.P. 

间接管理的有限合伙企业之业务合作提供法律意见，

双方透过成立新合资企业展开合作，初期总承诺投资

金额高达 1 亿美元。 

• 就勇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于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及

新加坡交易所主板双重上市）作为受要约方，涉及约

港币 8,600 万元的自愿性有条件全面现金收购要约事

宜提供法律意见。 

• 就欧洲领先的博彩及休闲集团百乐皇宫控股有限公司

于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进行港币 3.71 亿元首次公开招

股（IPO）事宜提供法律意见。* 

 



 

 

 

• 就中国农产品交易有限公司设立港币 10 亿元中期票据

计划提供法律意见。* 

• 就中国农产品交易有限公司涉及由位元堂药业控股有

限公司提出的港币 5.08 亿元部分收购要约事宜提供法

律意见。* 

• 就易易壹金融集团以港币 6.9 亿元进行私有化及撤回

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事宜提供法律意见。* 

• 就泰邦集团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作为受要约方，涉及总

交易金额为港币 6 亿元的强制性无条件现金收购要约

事宜提供法律意见。* 

• 就宏安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旗下的宏安地产有限公司持

有的房地产开发业务分拆，并以 3.6 亿港元的发行规

模在香港联合交易所独立上市提供法律意见。* 

• 为创维集团有限公司就其分拆由 A 股上市公司创维数

字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数字机顶盒业务提供法律意

见。* 

• 就裕元工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将旗下由宝胜国际（控

股）有限公司持有的运动服饰零售业务分拆，通过在

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独立上市的方式提供法律意见，

此次全球发售规模（含绿鞋期权）超过 3.2 亿美元。* 

• 就于伦敦另类投资市场上市的宏霸数码集团（控股）

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双重上市事宜提供法

律意见。* 

 

* 加入陈冯吴律师事务所有限法律责任合伙之前其所代理的客

户案件/法律工作。 

 

专业协会和任命 

 
• 2000 - 至今 - 会员 - 香港律师会 

 

律师资格 
 

• 2002 - 香港 

• 澳洲新南威尔士 

 

 

学历 

 
• 香港大学,  法律专业证书 

• (悉尼)法学院 

• 新南威尔士大学, 法学硕士 

• 新南威尔士大学, 商学硕士 

• 悉尼大学, 法学学士 

• 悉尼大学, 商学学士 

 

 



 

 

工作经历 

 

• 2025-至今 - 合伙人，陈冯吴律师事务所有限法律责任

合伙 

• 2008-2024 - 合伙人，礼德齐伯礼律师行有限法律责任

合伙 

 

 

 
 

 

 

 


